龙陵县本级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情况说明

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和省、市、县政府工作安排，经龙陵县财政局汇总，县人民政府审定，现将龙陵县本级2022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公开如下：

按同口径数据对比，2022年龙陵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汇总数为973.86万元，较2021年减少20.78万元，下降2.09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为0万元，与上年度持平；公务接待费为342.95万元，较2021年减少40.49万元，下降10.56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630.91万元，较2021年增加19.71万元，增长3.22%。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94.02万元，与2021年相比增加10.86万元，增长13.06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36.89万元，较2021年增加8.86万元，增长1.68%）。龙陵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完成2022年年初预算数1218.57的79.92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为0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持平；公务接待费完成年初预算数564.27万元的60.78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完成年初预算数654.3万元的96.43%。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完成年初预算数105万元的89.54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完成年初预算数549.3万元的97.74%）。
2022年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汇总数为973.86万元。其中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为0万元，共计0个团组，0人次；
公务接待费342.95万元，其中：国内公务接待342.95万元，共计4131批次，35002人次；国（境）外公务接待0万元，共计0批次，0人次；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30.91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94.02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36.89万元，共计购置公务用车10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35辆。（详见附表2）

按同口径数据对比，公务用车购置费略有增加，主要原因为：因老旧车辆报废，为满足日常公务使用需求，龙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新购置1辆公务用车、龙陵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新购置1辆公务用车。龙陵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新购置执法执勤车2辆用于加强城市巡逻使用。龙陵县公安局新购置执法执勤车6辆用于基层派出所执行公务调度使用。由于车辆老化、巡逻防控工作增加，导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略有增加。
龙陵县本级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。硬化预算约束，切实从源头控制“三公”经费，细化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；严格控制审批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；强化公务用车总量控制，加强公务用车购置经费管理；严格落实各项公务接待制度，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费用。2022年龙陵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汇总数较上年下降，达到了中央“只减不增”的要求。由于我县财力收紧，2022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未能全额完成年初预算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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